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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小组本次阅读了张维迎教授的著作《大学的逻辑》，“大学的逻辑”，可以简单地表述为这样几句话：如果说大学的理念是为人类创造知识，传授知识，传承人类文明，推动社会进步，那么，大学的教师队伍必须是由真正对研究和教学有特殊偏好、最具有使命感责任心和创造力、最能做出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学者组成。为此，大学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治理结构，其中，教师的聘任和晋升制度是最重要的方面。学术自由、学术评价标准、教授在学校中的权力等等，都具有内生性。在现行的教师人事管理体制下，大学变成了“家族组织。不废除大学的“近亲繁殖”，不实行教师岗位的分级淘汰，不引进外部竞争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，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的行政本位，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大学文化。
让我感触最深的是第三章《终身教职的理想与现实》，文中提到“大学选教授要冒很大的风险。从讲师、副教授到教授，只是整个选择过程的一个环节以及一个必要的激励机制。大学的目的是选最优秀的教授，其他的位置都只是作为一个试用、选择的过程，是未完成的中间过程。从国际经验看，一个人拿到博士学位之后，一般在六七年内应该可以表现出他的才华，并显示出他能不能做一个合格的教员。”然而在实际的大学教师选聘中似乎还存在很多问题。2021年6月7日，杨浦区邯郸路某大学发生一起持刀伤人案件。经初步审讯，犯罪嫌疑人姜某自述因工作关系对被害人怀恨在心，故对其实施侵害。然而网络中也不少对姜某境遇表示同情的言论，有人说“你如果因为解聘不服，可以上诉，何必杀人。再说一个博士被解聘还怕找不到工作。另外大学内卷icon很厉害，需要整治。另外大学老师教书育人最重要，科研活动其次，目前国内大学职称评定太看重科研成果。需要改革高校老师的职称评定”，也有人说“圈外人不知道高校近十年内卷到何种地步，青年教师进校就要签‘非升即走’合约，大部分‘非升即走’都是3+3制，即3年内不能满足升职指标，下一个三年就只有基本工资，再不达标就解聘。很多高校的升职标准本来就很苛刻，还要实行差额制，即满足了基本指标，还要跑赢其他的竞争者，择优录取，末尾淘汰。更残忍的是，一旦被解聘，去其他高校也不好找工作，因为其他高校都明白，这位青年教师前期的积累都被上一个东家压榨干净了，约等同于一只已经被过度取卵的母鸡。”可见当前高校老师选聘机制依然饱受诟病。
在《WHY DOES THE U.S. HAVE THE BEST RESEARCH UNIVERSITIES? INCENTIVES, RESOURCES, AND VIRTUOUS CIRCLES》[1]一文中指出代理理论为终身教职提供了更多的见解。首先，任期的长度可以更精确地衡量绩效。第二，劳动经济学家通常将劳动力视为标准商品，但研究工作可能是相当不同的，例如一位研究人员可能会花费数年时间来做出一项重要发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最佳薪酬可以是延迟的奖励和奖金，这有助于引入任期。第三，大学希望聘请具有内在研究偏好的教授。长期任期制和相对较低的薪酬可能导致教师自我选择，即使在获得任期制后，他们仍将继续努力开展研究工作。第四，有了终身教职，教师们在他们的机构中有了既得利益，并将更愿意为其发展做出贡献。由此可见，终身教职的晋升和聘任周期虽然长，但也是为了给学者自由去证明自己的学术兴趣和潜力，表现自己的才华，借鉴美国的Tenure-track体制对我国高校发展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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